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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107學年第 1學期校園暨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會議紀錄  

開會時間：108年1月15日（星期二）上午10時30分~12時10分 

開會地點：行政中心三樓第一會議室 

會議主席：段行政副校長 兆麟         紀錄:喻名暉 

出列席：應到68人     實到52人 (如附件1簽到表) 

壹、主席致詞 

陳副校長、王學務長、張總務長及各位主管、各位學生代表大家好，首先非常感謝

各位撥冗來參加今天的校園暨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議。校園安全與交通安全是學校治

理工作重要之一步，做好各項安全工作，才能讓師生安心讀書、研究、教學與生活。

這學期來的校園及交通安全工作很平順亦無重大事件發生，非常感謝各位主管、老師

以及各位學生代表在安全方面的投入付出。 

貳、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:如書面資料附件 2:P3~P4 

主席:前二項決議事項已執行完畢，第三項是針對上學期發生數件重大交通事故案件，

請學務處針對事件原因提出檢討與改善措施。從資料上提出改善項目，有標本兼

治方向作法，在治本的措施包括校園公車搭乘與班次增加，鼓勵同學多搭乘，還

有總務處將執行二條人行步道工程，預定在 108 年上半年建置完成，這些措施可

以減少同學騎乘機車使用率與事故發生。 

叁、學務處、總務處工作報告:如書面資料 P4~P22 

主席: 感謝學務處與總務處的工作報告，這次的會議資料準備得很多，與過去不同的是

對於事故數據資料都有加以分析，讓人閱讀後容易抓到重點。在學務處工作報告

資料: 

1.各類校安事件對比分析:在各學年各學期之事件與人數的變動趨勢，有往上升的，

也有向下降的。 

2.往上升的有「安全維護事件」事件與人數逐年攀升。就樣態分析可以看出少數同

學的偏差行為，這是值得警惕教育改進。 

3.往下降的如「校內失竊」 「火警」事件減少，顯示單位努力防範有成效。 

4.就簡報 PPT 部分，建議背景勿用深色，改用淺色。 

5.有關校園各類災害潛勢，對於高度潛勢的「地震」、「淹水」災害可以提醒我們近

憂與遠慮對於以後建築物抗震設計標準再提升，重要設施設備置於高處防範可能

淹水狀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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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學生平安保險理賠金額 106 年與 107 年比較，已大幅下降，這是好現象，也可與

業者討論降低學保金額。 

7.推動車輛停車識別證(RFID 晶片)裝置，未裝設的人數與已裝設的各一半。尤其在

高年級碩博班未裝設比已裝設的高出數倍，這是值得學務處與總務處深思改進的

地方。 

通識中心王國安主任:就學務處工作報告中有一則性騷擾事件為老師上課中撥放色情影

片，這案例應該是說本中心國文老師撥放蔡明亮導演的影片，不應該說是色

情影片。 

王學務長:報告內容中之樣態顯示現在學生自主意識很高，曾有案例:老師在課堂中批評

同志關係，而學生認為老師歧視某一族群，本報告內容之樣態是希望老師在

上課過程中更加注意用詞，以免造成學生感受不平。 

生輔組喻名暉校安:校安中心受理通報或同學投訴，依規定即要通報教育部，受理教官

不能主觀自行評斷該案件是否屬性騷擾或性侵害事件，書面資料與簡報中均

未將本態樣陳述定位為色情影片而是愛情影片。本次報告內容之樣態主要是

提醒注意，未針對某一老師教學評論。 

主席:就王主任所提，建議老師們而後如要撥放影片時，先向學生說明播放目的及劇情

內容與課後討論研究的方向，導入正軌讓同學知道，以免造成某些個人因主

觀因素身心理不悅進而投訴老師性騷擾。 

學生會顏大翔同學:就書面資料 P8 校安案例宣導 D 項之 c，何謂安全空間?可否說明。 

生輔組喻名暉校安:安全守則三:建立安全空間觀念，所謂安全空間指的就是-不要做沒

有絕對安全把握的交通行為，車輛之間留有適度的安全距離，行人穿越道路

時多加以禮讓，給自己也給他人多留些「安全空間」，才是自我防衛的最佳表

現。 

肆、提案討論：如書面資料 P21 

提案一: 校內減少或全部移除減速丘案。 

說  明: 

  一、學生議會於 107 年 10 月 1 日決議通過:校內部分路口已增設紅綠燈管制車流，但

原先設置減速丘仍未移除，建議學校檢視是否有存在必要。 

  二、總務處說明:是否僅將紅綠燈口減速丘移除。 

  三、生活輔導組說明:學校於各路口設置減速坡，為減低車輛速度保障行車安全，目

前四維、修身路口、學府、仁愛路口、學府、忠孝路口已增設號誌，經詢問交

通隊意見:號誌附近減速丘作用已由號誌取代，可以移除。 

  四、前述報告 103~107 各學期校園交通事故件數與人數尚未顯著改善，因此減速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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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該移除仍值得商榷。 

討  論: 

王學務長:各單位都有說明立場，在校內交通事故地點仍以學府路居首位，雖然校內已

有三處設置交通號誌，但並未 24 小時執行。以東華大學來說校內也設置減速丘，

經學生會提案移除後，交通事故未減反增。校內在 98 年及 107 年發生交通意外

死亡車禍，事故主要原因之一是速度過快，站在學務處立場仍以考慮學生安全

為主，所以建議減速丘保留。 

主席:歸納學務長的說法有 2 點: 

1. 紅綠燈非 24 小時執行。 

2. 綠燈亮行後仍會有同學加速行駛企圖衝過下一路口。 

學生會顏大翔同學:簡報第 100 頁修身四維路口，靠農學院之四維路路面崎嶇不平，藉

此會議提出，希望能予改善。 

農學院陳院長:剛才學生會同學提出之地點，減速丘過高，開車都感覺的到，何況機車

族感受更深，希望能降低減速丘的高度。 

總務處營繕組李組長:會後擇日前往現地會勘檢視。 

生機系李正光先生: 

1. 學生會提減速丘移除須有配套措施，建議紅綠燈改常態性 24 小時執行。 

2. 學生車速都過快，建議校內加裝測速照相，取締罰款。 

王學務長: 

1. 本校非必要 24 小時執行紅綠燈號誌，在夜間 21 時~清晨 07 時之間採閃燈方式

執行。 

2. 學務處有規劃在學府、仁愛路口至學府、忠孝路口間及學府、忠孝路至校門口

間，以 RFID 辨識系統查察車輛在區段間行駛距離車速，如有嚴重超速集會監

視器拍照並通知家長。 

決 議: 

1. 本案校內減速丘仍保留，不移除。 

2. 請營繕組針對修身、四維路口路面與降低減速丘高度給予處理。 

 

提案二: 修訂「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車輛管理辦法」部分條文案。 

說  明: 

  一、將車輛管理辦法內之「車輛停車識別證」修訂為「車輛識別證」，避免誤導學生

「停車識別證」只是為了校園停車使用。 

  二、辦法第五條:違規車輛處理第一款增加闖紅燈：未貼車輛停車識別證、未依規定

行駛【闖紅燈、逆向、併行、三載、未戴安全帽、超速、徒步區等】或停放之車

輛均屬違規。 

  三、車輛停車識別證收費標準第四條:「遺失申請機車補發第 1 張以收費半價計費，

第 2 張起按應收全額計費」修訂為「遺失(損壞)RFID 機車通行證補發，收取工

本費 100 元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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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四、原由:106 學年度起本校車輛通行證由 RFID 晶片取代車輛通行證貼紙，收費方式

由年繳改一次統收方式，如學生遺失(損壞)補發機車通行證，依原計費方式收費

將有不符成本(晶片購入成本 85-100 元)及收費不公之問題(一年級:150 元、二年

級 100 元、三、四年級:50 元)，因此建議修改。 

  五、討論決議後，送行政會議提案討論。 

討  論: 

工管系黃主任:車輛管理辦法第五條第一款:未貼車輛停車識別證、未依規定行駛【闖紅

燈、逆向、併行、三載、未戴安全帽、超速、徒步區等】或停放之車輛均屬違規。

內容車輛之定義為何?汽車應該沒有三載與未戴安全帽之問題。 

王學務長: 

1. 在三載、未戴安全帽前面增加機車二字，既機車三載、機車(騎乘)未戴安全

帽。 

2. 違規部分再增加車輛未二段式左轉部分。 

事務組鍾璧裕隊長:建議車輛識別證用詞增加通行二字為車輛通行識別證 

學生會顏大翔同學:違規部份建議增加:行駛汽車內未繫安全帶者。 

決  議:文字修正後通過。 

 

 

肆、臨時動議: 

學生會顏大翔同學:針對車輛管理辦法第五條第五款: 不服取締者應先繳交違規處理費

或拖吊費後，於取締之日起十日內向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秘書處（學務處生

輔組）申訴，同一申訴案以一次為限。但依政府現行做法是在不服申訴期間

不用先繳罰款，我建議學校的作法是否可與政府執行方式一致。 

王學務長:這部分會後與法制人員討論是否可行，學校執行方式牴觸政府規範，如有則

會修正。 

主席:謝謝同學提出，會後針對所提意見檢視與現行做法是否衝突牴觸，再來改進。 

 

伍、主席結論:校園安全與交通安全工作是無止境，希望各位主管師長同學繼續努力。 

散會：12:10 

 


